中国科学院特别交流计划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为加强与具有独特创新能力和人才优势的国家（地区）开展精准和高水平的科技合作，部署实施“中国科学院特别交流计划”（以下简称“特别交流计划”），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2条 特别交流计划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以我为主，有选择性地开展科技合作，聚焦于智力和技术引进，起到提前布局和构建合作网络的作用。
第二章 对象及内容
第3条 [bookmark: _Hlk492286827]特别交流计划包括两类项目：
（一）特别交流计划A类。执行期2年，资助标准5万元/年。主要通过支持个人互访交流，与该国家（地区）建立合作关系或延续合作；
（二）特别交流计划B类。执行期2年，资助标准20万元/年。主要支持以院属研究机构或大学为单位的团队互访交流，推动中国科学院与该国家（地区）在关键领域的实质性交流合作。
第4条 特别交流计划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含科索沃）、黑山、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北马其顿、波黑。
第三章 管理职责
第5条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以下简称“国际合作局”）作为特别交流计划的主管部门，负责计划的规划设计、立项审批、过程管理和经费总体使用，其主要职责是：
（一）研究制定管理办法和有关规章制度；
（二）编制、审定组织实施方案及申报要求；
（三）组织开展年度项目评审工作，审批年度项目立项建议，批复立项；
（四）指导、督促和检查项目的实施，并对项目的过程管理进行有效监督和绩效考评。
第6条 项目依托单位为中国科学院院属研究机构或大学，承担项目实施的法人主体责任，负责项目的组织推荐和实施监督，对项目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和项目目标的完成及实施效果负责。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项目申报材料的审查和推荐；
（二）指导和监督项目实施，并提供必要的协助和保障；
（三）协调并处理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重大事项调整等提出审查意见；
（四）监督、检查项目经费使用情况；
（五）对涉及的知识产权、保密内容等进行管理，推动合作成果的保护、应用和转化，维护各方权益。
第7条 项目负责人在批准的项目计划任务和预算范围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有充分的项目管理权。其主要职责是：
（一）对项目申请信息和项目执行中各类上报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二）承担并完成项目任务书中规定的工作内容和任务，达到项目考核指标；
（三）遵守本管理办法第五章的有关规定，严格按特别交流计划的经费管理要求使用经费；
（四）客观、及时报告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第四章 申请与评审
第8条 申请特别交流计划需满足如下条件：
（一）特别交流计划A类：项目负责人应为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在职科研人员；项目合作外方单位人员每年应至少来华2次。
（二）特别交流计划B类：申报应以中国科学院院属研究机构或大学为单位，有2个及以上项目团队参加，项目负责人应为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在职科研人员；各项目外方合作单位人员每年应至少来华3次。
（三）中方申请人员与外方合作单位人员均未获得当年院级协议交流项目资助。
第9条 特别交流计划每年8月至10月启动征集下一年度项目，由国际合作局统一发布年度申报通知。
第10条 项目申请人应按申报通知要求准备相关材料，并经项目依托单位审查和推荐后提交。
第11条 国际合作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并组织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
第12条 通过评审的项目经国际合作局局长办公会审议并报主管院领导审批后，以书面方式通知项目依托单位。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13条 特别交流计划经费用于申报团队及其外方合作单位人员的来访或出访补助，包括机票、住宿、补贴等。
第14条 特别交流计划经费应主要用于邀请外方合作单位人员来访，项目预算中出访预算不得超过来访预算。
第15条 特别交流计划经费资助方式为拨款制。根据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对于首年度经费执行不力的项目，国际合作局将核减其第二年度经费。
第16条 特别交流计划经费的使用与管理，须严格按照国家财务制度、外事经费管理和院有关规定执行，自觉接受财务主管部门、审计部门和国际合作局的检查和监督。 
第六章	验收
第17条 [bookmark: _GoBack]项目负责人应在项目执行期结束30天之内将项目总结和经费决算表提交国际合作局。
第18条 未按期提交验收材料的项目负责人，两年内不得再申报特别交流计划。
第19条 未通过验收的项目，国际合作局有权对未执行的预算经费做出核减或撤回处理；项目负责人两年内不得申报国际合作项目。
第七章	成果管理与宣传
第20条 依托单位应适度宣传项目成果，并注意收集和保存多媒体资料。
第八章	附则
第21条 本办法由国际合作局负责解释。
第22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原《中国科学院与俄乌白三国科技合作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暂行）》（际字〔2006〕10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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